
芒市卫生监督大队201年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 芒市卫生监督大队概况

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芒市卫生监督大队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和上级卫生监督执行机构的指导下，依法在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等领域，包括健康相关产品、卫生机构（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和采供血机构等）和卫生专业性人员执业许可，开展综合性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主要涵盖公共卫生监督、医疗执法监督和卫生监督体系建设与管理三大方面，涉及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生活用水卫生、消毒产品、学校卫生监督管理、传染病防治监督、打击无证行医和、非医疗机构、非法采供血工作等各个领域。
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6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15人，其中：财政全供养15人；在编实有车辆2辆。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0
第二部分    2016年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决01表）
二、收入决算表（财决02表）

三、支出决算表（财决03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决04表）

五、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财决05表）

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财决06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财决07表）

八、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决算表（财决08表）

九、“三公”经费、行政参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表”（ 财决09表）

第三部分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1）2015年财政补助收入133.32万元，2016年财政补助收入164.13万元，比上年增加30.81万元，增加23.11%。增加原因： 2016年人员经费调资导致收入增大，财政拨入2015年欠拨经费。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总支出：2015年总支出135.72万元，2016年总支出164.13万元，比去年增加28.4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5.40万元，占总支出70.31%；商品服务支出36.32万元，占总支出22.1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8.56万元，占总支出5.22%；其他资本性支出3.85万元，占总支出2.35%；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用饼状图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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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加大对乡镇公共卫生协管服务的督导增大了差旅费支出，2016年人员经费调资增大工资福利支出。

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

1、2016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64.13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100%。与上年对比增加了28.41万元，增长率为20.93%，主要原因：

(1)人员经费增加15.58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6年调资导致支出增加；本年人员经费支出中含临时工工资8.75万元。

 (2)日常公用经费增加12.82万元，增长率46.89%，2016年拨入以前年度欠拨资金。

 (3)对家庭和个人补助支出增加1.01万元；增长率18.18%。

2、2016年财政补助支出共计：1641259.34元，其中：

（1）、2080399款：财政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4.25万元。

（2）、2100402款：卫生监督机构支出131.75万元。

（3）、2100408款：基本公共卫生经费0.92万元。

（4）、2100409款：重大公共卫生专项17万元。

（5）、2109901款：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63万元

（6、2210201款： 住房公积金8.56万元。

3、外交支出无
4、国防支出无
5 、公共安全支出无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总额4.8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59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1.29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比2015年决算数增加0.38万元，增加原因是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增加了0.73万元，2016年上级对单位检查、督导力度加大，同时也加大费用支出。同时公务用车比上年减少0.35元。减少8.78%，减少原因是2016年公车改革减少了车辆燃油费、车辆维修费。

1、因公出国（境）费

2016年单位因公出国（境）团组0次，出国（境）0人。实际发生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比2015年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6年单位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0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59万元。其中：购置费0元，运行维护费3.59万元，比2015年决算减少0.35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

（1）2016年单位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15批次，161人，接待费开支1.29万元; 外事接待0批次，0人，接待费开支0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5年决算增加0.73万元。

（二）外交支出无
（三）国防支出无
（四）公共安全支出无
(五）教育支出无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支出明细表”中“其他工资福利支出”具体为：本单位协管员工资5人8.75万元，人均工资1458元/月。

2、“支出决算明细表”中，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5.82万元，具体构成情况：支付广告宣传费4.63万元；付清理河道、冲洗相片、购消毒灵等费用1.19万元。

                                                                                   （二）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三公”经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3、“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市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用财政拨款（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


5

